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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编码

分类代码

XKL-01

090105

计算指标用地界线 多层建筑红线

道路红线 道路中线

控制点坐标距离标注

用地位置

机动车禁止开口路段 规划110KV架空线

和
 
安
 
大
 
道

 X=2564080.567

 Y=38496513.785

加油站

福安路（规划）

现状110KV架空线

区域位置图

图例

说明

出入口

道路现状标高 规划标高

振   
   

  兴
   大        道

福

园

路

X193

环 城 北 路（广惠快线）

用地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

地块编号 规划用地性质用地用海分类代码
计容积率建筑面积

           (㎡)

090105 ≤3869
建设加油站、加气站、加氢站、充电站以及相关配套设施

(油站建设等级为二级站)

适建性

公用设施营

业网点用地

7738

   计算指标用地面积

          (㎡)
容积率

≤0.5

1.图则尺寸均以米计,坐标系统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中央子午线114

度。

2.规划用地性质依据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

南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3.加油站、充电站及相关配套设施的规划与建设须符合《汽车加油加气

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50156-2021）、《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》

（GB50966-2014）、《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》

（SB/T10390-2004）、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（GB 55037-2022）以及

其他现行的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要求。

4.和安大道为现状道路，规划扩建至48米，其地面标高与管线标高以其

后期施工标高为准。

5.本项目应按照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 50378-2019）、《广东

省绿色建筑条例》、《广东省绿色建筑设计规范》

（DBJ/T15-201-2020）、《关于推进我县绿色建筑发展的通知》（博住

建函[2021]191号）等文件的要求，全面执行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

准。

6.本项目应按照《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

实施范围的通知》（惠市住建函[2023]11号）的要求执行。

7.新建民用建筑（包括除工业生产厂房及其配套设施以外的所有非生产

性建筑），应按照《关于规范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意见的

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0〕27号）有关要求及国家相关技术规范执行。

法定图则

      规划控制图

1401 公园绿地 26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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